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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院自编教材建设管理办法

一、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编写申报原则

1.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的编写应重点放在反映学校优势、特色，填补学科空白，以及

我校教学工作确实需要，体现当前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最新成果教材的编写方面。原

则上，凡有同等同类教材，应尽量选用，原则上不予自编。

2.自编教材、教辅资料必须是使用专业的必修课和限选课程。选修课、其他不在专业

必修课之内的课程，不得申报印刷自编教材教辅资。

3.因专业人数的原因，印刷数量不足500的自编教材教辅资料，学校原则上不予以申

报印刷，如果确实需要，必须由主编单位出具书面申请，然后由教材管理部门进行严格审

查论证、批准后，方可按正常编写程序，办理印刷手续；

4.为减轻学生负担，所有教辅资料，包括正式出版社和内部编写的实验指导和习

题，应严格控制种类。根据教学要求，属于必要的。须通过严格的审批审查手续，才

能进入课堂。

二、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编写申报程序

1.组织编写人员向所在课程的教研室提交书面编写申请书，其审批程序为：

①院务会议讨论，院（部）长签字盖章；

②送达教务处，分管教材副处长初审；

③处务会议通过，处长签章；

④分管校领导审批签字后编写人员进入编写工作阶段。编写完后，填写《湖南医

药学院自编教材及教辅资料申请表》及《湖南医药学院年度机动计划采购项目立项审

批表》，经院（部）审核，院长签章后，将电子版及纸质原稿（1份）一同交教务处审

查报批。

2.教务处在审查时，如果认为有必要通过教材建设委员会讨论审查的教材、教辅

资料，必须提交教材建设委员会。

3.审批完毕后，提交采购中心，按照我校相关采购与审计制度进行采购办理。其

价格确认必须按照相关标准，由教务处、采购中心、审计、监察部门或相关领导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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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核定。

4.教材、教辅资料印刷完成后，由教务处负责验收入库：入库程序必须办理正规

的、完整的入库登记手续，并开具验收单及在对方送货清单签认。

5.验收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负责，如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向教务处领导反映，教务处根

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可相应采取如下措施：

①在不紧需的情况下，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质量特别差的，一律拒收；

②在紧需的情况下，根据质量不合格的程度，采取扣付总货款的 20％－80％，

6. 自编教材、教辅资料印刷的数量按照使用专业当年的数字为基准，最多不得超过

两届。必须使用完后才能重新编印，不得因更换任课教师或其他原因而随意更换。以

免造成积压浪费。

三、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的定价

1. 每本自编教辅资料的定价原则上印刷成本占 50%；编写费、耗损费、运输费等

占 50%；

2. 每本自编教辅资料的定价要报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四、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编写费的相关规定

1.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稿酬按照 80 元/万字，组织费按少于 5万字 400 元/本，5

万-10 万 600 元/本，10 万-15 万 800 元/本，15 万以上 1000 元/本。完全改版的按首

印计酬，修改重印的按照 80 元/万字的 40%计酬，属完全重印不再计酬。

2. 教材、教辅资料编写费办理程序：①编者填写《湖南医药学院自编教材、教

辅资料编写费登记表》；②教研室、院（部）长签字；③教材管理人员核算，教务处

负责人审核签字；④学校分管领导审查签字；⑤校长审批签字。

4. 本编写费条款只适用于由学校批准统一印制的各类供学生学使用的教材、教

辅资料。

五、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编写人员的基本条件：

1. 教材编写人员的基本条件：主编人员一般由本学科带头人或在本学科有所建

树的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主编全面负责书稿质量。参编人员可由具有本门课程

教学实践经验、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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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辅资料编写人员的基本条件：主编人员一般由本学科带头人、副高以上职称

人员担任，参编可由具有本门课程教学实践经验、讲师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

六、自编教材、教辅资料编写质量要求

1.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制定教材编写大纲、章节和进度计

划，由教研室或院（部）进行讨论通过。主编负责, 全书统稿，并对书稿质量负责。

2.经批准编写的教材、教辅资料，要严格按照编写计划进度执行，由主编负责落

实编者、分工及编写进度，确定审稿时间、修稿时间及交稿时间。未能按照计划完成

的书稿或质量不合要求的将取消编写申请计划。

3. 教材、教辅资料编写申报的时间规定：教材、教辅资料编写、申报的时间，

一般与每学期教材征订的时间同步。即下学期所需要使用的教材、教辅资料，在本学

期订购下学期的院（部）教材征订单中列入计划。然后按照本章第二条的自编教材、

教辅资料编写申报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没有特别的原因，教务处不接受急速要求印刷

的资料。

4. 教材的编、审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遵守职业道德，尊重他人

的知识成果和著作权，杜绝侵权行为。

基础医学院

二〇二一年八月一日


